
臺南市立中山國民中學總務處臨時人員甄選簡章 

壹、甄選名額：正取 1名，備取 1名。 
貳、報名資格：性別不拘，凡中華民國國民（男性需役畢），無公務人員任用法第二十八條各款之 
              一情事，並符合以下各款條件者： 

一、 領有身心障礙證明。 
二、 國中以上學校畢業，具汽車或機車駕照或水電相關證照者尤佳。 
三、 未曾受懲戒或行政處分，品行端正，具服務熱誠，無酗酒、煙毒、賭博之惡習或其他違反

社會善良風俗之行為，並能配合學校需要調整上班時間。 
四、 經醫院檢查體格合格，無傳染性疾病者。（以體檢表為憑，錄取後繳交） 

參、報名日期及地點： 

    自即日起至 112 年 4 月 14 日(五)中午 12 時止，相關資料請逕由本校網站下載，報名資料請於

上述期限內送達本校總務處，逾期恕不受理。 

本校網址：https://www.csjhs.tn.edu.tw/ 

本校地址：700019 臺南市中西區南寧街 45 號   TEL：06-2134792 轉 302 

 肆、報名手續及應繳表件： 
   一、報名表(請至本校網站「最新公告」下載 
   二、繳交證件：1.國民身分證影本（男性需備退伍令） 
                 2.最高學歷證件影本 
                 3.退伍令(免服兵役者免附) 
   三、最近二吋正面半身照片一張（黏貼於甄試報名表）  
 伍、甄選方式：書面審查及面試 

 陸、甄選時間及地點： 

    一、時間：民國 112 年 4 月 18 日(二)上午 9時。 

    二、地點：本校忠孝樓一樓慧心軒。 

 柒、甄試結果：  

    一、錄取名單於 112 年 4 月 24 日(一)下午 5時前公告於本校網站，並以電話通知正取人員，

正取人員應於 112 年 5月 3日(三)中午 12時前攜帶國民身分證及私章至本校總務處辦理

應聘手續，逾期以棄權論，並由備取人員依序遞補。 

    二、參加甄選人員如條件不符本校需求，本校得斟酌情形從缺之。 

三、錄取人員應於報到 1週內，繳交 3個月內勞動部認可之醫療機構，一般體格檢查表予本校

備查。 

 捌、僱用期間及待遇： 

一、僱用期間自 112 年 6 月 1 日至 112 年 12 月 31 日止，每季辦理工作考核，若人員有重大 

    違紀或應徵資料經查不實得隨時解聘之；僱用期間表現優異，經本校考核通過同意，得續 

    約 1 年。 

二、僱用人員之上班日，依行政院人事行政總處公告之政府行政機關辦公日曆表為準。上班時

間原則為每日 6時 30 分至 14 時 30 分，共計 8小時。配合學校相關活動或值勤，得依情

形調整上班時間。因故無法出勤，需於請假前 7天提出職務代理人，並經核准後始可請假。

工作待遇及工作內容，如契約書所載。 

 玖、附則：繳驗之證明文件，如有不實者，除取消其甄選資格外，如涉及刑責由應徵者自行負責。 

 拾、辦法如有未盡事宜，依相關規定辦理。 
 

               



附件一 

臺南市立中山國民中學臨時人員甄選報名表 

姓  名  性別  出生年月日     年    月  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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報名職務 

(請勾選) 
臨時人員 身分證字號  

通訊處 
地址: 
 
聯絡電話：                    手機: 

學

歷 

學歷名稱 學校名稱 
日夜 
間部 

系    科 起    迄    年    月 

    年   月  至   年  月 

      年   月  至   年  月 

專業證照  
證書 
字號 

年    月       字   第           號 

證書有效期限 
 

    年      月   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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歷
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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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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曾服務之單位 職  稱 起 迄 年 月 曾服務之單位 職  稱 起 迄 年 月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填表人簽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表日期：     年     月     日 

僱用期間：民國 112 年 6 月 1 日至 112 年 12 月 31 日 

右
列
各
欄
位
請
應
考
人
勿
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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報名手續記錄： 

□1.國民身分證影本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□2.畢業證書影本 

□3.曾服務過的單位證明(契約、薪資或保險等)     □4.服役證件(無者免附) 

□5.專業證照影本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□6.身心障礙證明 

□7.其他證明      件 

學經歷相關證件 □ 合格           □ 不合格 

面試成績 分 

甄選結果 
□ 正取 
□ 備取，第     名  
□ 未錄取 



附件二 
臺南市立中山國民中學臨時人員定期契約書   

  臺南市立中山國民中學（以下簡稱甲方）為應業務需要僱用○○○（以下簡稱乙方）為甲方臨

時人員，雙方訂立條款如下： 

一、契約期間：自中華民國 112 年 6 月 1 日起至 112 年 12 月 31 日止。 

二、乙方主要協助辦理以下各項業務：1.校園門禁管理、2.校園巡邏、3.交通管制、4.監看監視系

統、5.協助學校行政事務及安全衛生等事項、6.其他交辦事項。工作時間為每日6時30分至14

時30分，共計8小時。 

三、契約報酬：由甲方每月給付乙方薪資新台幣貳萬陸仟肆佰元整。 

四、於契約期間內，乙方願接受甲方工作上之指派調遣，並支援他單位協助辦理各項業務。 

    乙方於上班時間不得兼職。但經服務機關合法指派者不在此限。下班時間如有兼職情事， 

    除不得損害本校之利益及影響勞動契約之履行外，並應主動告知服務機關。 

五、甲、乙雙方應遵守「臺南市政府及所屬各機關臨時人員僱用及管理考核要點」第八點有關「各

機關長官對於配偶及三親等以內血親、姻親，不得進用為本機關或所屬機關之臨時人員。對於

本機關各級主管長官之配偶及三親等以內血親、姻親，在其主管單位中應迴避進用。」之規定。 

乙方切結非屬前項應迴避進用之人員，如有違反，或有不實情事，致使甲方誤信而締結勞動

契約且有受損害之虞者，並符合勞動基準法第十二條第一項第一款或第四款規定時，甲方得

依法終止勞動契約。 

六、乙方有下列情事之一者，甲方得不經預告終止本契約： 

（一）於訂立勞動契約時為虛偽意思表示，使本校誤信而有受損害之虞。 

（二）對於本校主管人員或其家屬、主管代理人或其他共同工作之人員，實施暴行或有重 

      大侮辱之行為。 

（三）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確定，而未諭知緩刑或未准易科罰金。 

（四）違反勞動契約或工作規則，情節重大。 

（五）故意損壞本校設備物品，或故意洩漏本校業務上機密，致本校受有損害。 

（六）無正當理由繼續曠工三日，或一個月內曠工達六日。 

七、甲、乙雙方之權利義務，本契約書未規定事項，悉依「臺南市政府臨時人員工作規則」、「臺南

市政府及所屬各機關臨時人員僱用及管理考核要點」及勞動基準法等相關規定辦 

    理。 

八、工資給付：工資每月發放一次，月底結算金額後於隔月初，一次發放。 

九、本契約發生爭訟時，雙方合意以臺灣臺南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。 

十、本契約一式二份，由甲乙雙方各執乙份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甲    方：臺南市立中山國民中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定代理人：校長  林國斌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住    址：臺南市中西區南寧街 45 號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乙  方：○○○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住    址：○○○○○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身分證字號：○○○○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中     華     民     國   112   年   ○○  月   ○○   日 



附件三 
切  結  書 

      
切結人○○○為擔任臺南市立中山國民中學之臨時人員，茲聲明本人

非屬進用時之機關首長或其上級機關首長之配偶及三親等以內血親、姻

親，亦非屬進用單位主管之配偶及三親等以內血親、姻親，若有違反，或

有不實情事者，願負法律及契約責任，特立切結書為證。 
 
 
 
 
 
 
 
                
 

 
 
 

中 華 民 國 1 1 2 年 ○ ○ 月 ○ ○ 日 

 

 

 

 

切  結  人： ○○○ 

身分證字號： ○○○○ 

戶籍所在地：○○○○○ 

聯 絡 電 話：○○○○ 


